
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保事项问询函 

回复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金

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

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保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在一审法院受理但未开庭的情况下，与原告达成和解，

履行担保责任，并称已向被担保方、反担保方发起追偿。请公司补充

披露：（1）在法院未审理的情况下即履行担保责任的原因和考虑，

承担担保责任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；（2）公司拟采取的具体追

偿措施及时间表。 

经核查案件相关文书、担保相关合同及函件，我们认为，公司基

于处于被告地位、被担保方无法偿还、反担保方和承诺方进入破产重

整的现状，综合考量公司因诉讼案件产生的不利影响，作出签订和解

协议的决定，符合公司的现实情况和相关法律的规定；我们将持续督

促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积极追偿相关债权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 

二、根据相关公告，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晨集团”）曾于 2019 年 9 月作出承诺，将于 2020

年 12月 31 日前平稳、有效地解除公司为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杯模具”）、金杯车辆提供的担保，担保解除承诺

后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对涉诉担保承担担

保责任是否影响华晨集团承诺正常履行，并核实明确华晨集团承诺履

行具体方案、进展及时间表。 

我们认为，由于华晨集团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，其重整期间解除



金杯车辆相关担保存在困难，公司基于现实情况和利弊权衡签订了和

解协议并实际承担了金杯车辆 3.6 亿借款相关的担保责任。在此情况

下，华晨集团解除金杯车辆 3.6 亿相关担保已不具备解除的基础条件。

公司已向华晨集团追偿相关债权，我们将持续关注华晨集团重整相关

进展及债务清偿方案。由于公司已经实际承担了 3.6 亿借款相关的担

保责任，造成公司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受损，我们提醒中小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根据相关公告，截至目前，公司对金杯车辆仍存担保 1 亿元，

相关债务将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到期；对金杯模具存续担保为 1500

万元。请公司结合金杯车辆、金杯模具实际经营、资产负债情况、具

体债务续期安排等，分析说明公司对金杯车辆、金杯模具的剩余担保

是否存在履行风险，是否会影响华晨集团承诺的正常履行，并充分提

示风险。 

我们认为，由于金杯车辆清偿能力较差，公司对金杯车辆剩余 1

亿元未到期担保有极大可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。虽然华晨集团承诺其

将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解除上述担保，但由于其处于重整过程中，

未来华晨集团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存在不确定性。我们提醒中小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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